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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日常养护管理考核办法 
 

为规范我市公路日常养护管理工作，提高公路管养能力和水

平，延长公路使用期限，保持公路及沿线设施的完好状态，及时

维修损坏的路产，保障公路安全畅通，达到提高公路运营效益和

社会效益的目的，促进通辽市经济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，根据

我市公路养护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: 

一、考核原则 

按照提高路况、强化管理、经费调控、奖优罚劣的原则建立

养护管理质量与养护经费挂钩机制，通过对公路养护的考核管理，

达到提升公路路况水平和路容路貌的目的。 

组长： 

副组长： 

成员： 

二、考核要求 

保持路面整洁、横坡适度。路肩平整坚实、边坡稳定、排水

畅通;桥涵、构造物完好;交通标志、防护设施完好;绿化协调美观。

逐步实施标准路工程，力争构建畅、洁、舒、美、安的公路交通

环境。 

三、考核内容 

1.路基 20 分 

(1)路肩边沟清洁(4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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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路肩平整、横坡顺适(4分) 

(3)及时按要求清理边坡塌方(4分) 

(4)及时清理上边坡杂草、灌木(4分) 

(5)水沟无淤塞(4分) 

2.路面 20 分 

(1)路面整洁(10分) 

(2)路面无堆积物(5分) 

(3)路面无坑槽、无唧泥(5分) 

3.桥梁、涵洞 10 分 

(1)涵洞无淤塞(5分) 

(2)桥面整洁、附属设施完好、泄水孔无堵塞(5分)  

4.公路附属设施 15 分 

(1)标志无缺损(5分) 

(2)安保设施无损坏(10 分) 

5.绿化 5 分 

护管得力,含扶正、修剪、维护等(5 分) 

6.安全文明施工 10 分 

(1)施工作业着装统一(5分) 

(2)施工作业安全标识按要求摆放(5 分) 

7.应急处理 10 分 

(1)恶劣天气、重大活动、节假日应急突发时间处理及时(5

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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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上报信息及时(5分) 

8.出勤出工率 10 分 

养护人员按时上下班，出工出力（10分） 

四、考核措施 

1.养护管理考核采用百分制，检查考核定期按月进行，根据

养护中心下达的日常养护任务完成情况，评定各分中心管养路段

的日常养护得分。 

2.本评分以沿途目测、现场勘查的方法进行考核。本考核以

100 分为满分，以每月考核得分%*当月计量支付费用，计算当月

应支付费用，当得分为 90分-99分时，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单，15

日内整改完毕，不影响下月计量，当该月为最后一期计量月时，

支付时间延期半个月，如未整改完成，则在下月计量时扣掉（100-

考核得分）%*当月计量支付费用；当得分为 70-89 分时，直接扣

除（90-考核得分）%*当月计量支付费用，并下达整改通知单，15

日内整改完毕，不影响下月计量，当该月为最后一期计量月时，

支付时间延期半个月，如未整改完成，则在下月计量时扣掉 10%*

当月计量支付费用;70 分以下为考核不合格，取消本月日常养护

费。 

3.养护考核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责令限期整改，通报批评，

核减养护费。 

(1)因履行养护合同不力，导致公路病害严重、路况差，对

人民群众出行造成较大负面影响，群众反映强烈，其中有一条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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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(含)线路考核不合格的。 

(2)因极端气候、水毁、塌方等情况，未采取相关有效措施，

不及时报送情况，处治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。 

(3)不遵守养护作业规程，养护人员不着公路养护标志服，

不设安全标志或养护施工作业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。 

(4)养护承包单位发生侵占、克扣养护民工劳务报酬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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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养护队伍日常养护工作考核评分表 

考核对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时间： 

考核人员： 

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部门 扣分情况 得分 扣分原因 

1 路基日常养护 20分 

路肩出现反坡、缺口且未进行治理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；边沟淤塞、排水不畅，每发现

一次扣0.1分；路肩未按规定时间完成除草除杂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；路肩有乱堆乱放

、边坡塌方未及时清理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。 

    

2 
路面日常养护 

20分 
路面存在抛洒、污染情况且清洁不到位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；路面坑洞、坑槽未及时修

补，每发现一次扣0.2分；雨天路面积水未及时处理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。     

3 桥梁、涵洞日常养护 10分 

涵洞淤塞、排水不畅未及时清空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；桥梁在日常养护中伸缩缝、泄水

孔未进行清理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；桥面有抛洒、污染，锥坡杂草未除，每发现一次扣

0.1分。 
    

4 公路附属设施 15分 

标志标牌、道口桩、百米桩等设施出现缺失、损坏、倾斜、遮挡情况未及时维护更换，

每发现一处扣0.1分；钢护栏、标志标牌、公交站台、中间隔离护栏等附属设施污染严重

未及时清洗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。 
    

5 绿化维护 5分 

行道树下垂枝低于3m，影响行人与车辆通行，未按时砍枝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；紫穗槐

、灌木丛未及时修剪，影响视线及美观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，在夏天高温季节未进行常

态化浇水，出现枯死现象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；行道树、乔木倾斜、倾倒现象未及时处

理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。 

    

6 安全文明施工 10分 

所有工作人员必须穿标志服、工作鞋，上路作业不得穿拖鞋，每发现一个工作人员未穿

标志服、工作鞋或着装不规范，扣0.5分；工作时间如发现斗殴、吵架、喝酒当班，每发

现一次扣0.2分；施工作业未设置安全标识或施工不规范，每发现一次扣0.5分；未规范

作业导致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，每发现一次扣10分；发生人货混装现象，每发现一次扣

10分。 

    

7 应急处理 10分 
恶劣天气、重大活动、节假日应急处置不及时，每发现一次扣0.5分；上报信息不及时，

每发现一次扣0.2分；若对上级指令没有及时完成，造成不良后果，每发现一次扣0.5分     

8 出勤出工率 

 

10分 
在督查中，若发现工作人员未按时上下班或无人上路，每次扣1分；工作人员懒散，出工

不出力，未按时按标准完成任务，每发现一次扣0.5分。     

合计 100分 

     


